





富农通〔2022〕43号

富民县农业农村局  富民县财政局
关于印发富民县2022年实际种粮农民一次性
补贴资金(第二批)兑付实施方案的通知

各镇(街道)：
《富民县2022年实际种粮农民一次性补贴资金（第二批）兑付实施方案》经县农业农村局、县财政局研究同意，现印发给你们，请结合实际认真贯彻执行。


富民县农业农村局            富民县财政局
                                 2022年6月2日
富民县2022年实际种粮农民一次性补贴资金（第二批）兑付实施方案

根据《昆明市财政局	昆明市农业农村局关于预拨2022年中央实际种粮农民一次性补贴资金（第二批）的通知》(昆财农〔2022〕113号)精神，为应对农资市场价格上涨形势，保障农民种粮收益，稳定种粮农民收入，确保中央下达我县的第二批实际种粮农民一次性补贴资金和省级财政筹措安排补助资金（以下简称“补助资金”）及时兑付，结合我县实际，特制定本实施方案：
一、总体要求
[bookmark: _GoBack]实施实际种粮农民一次性补贴是党中央、国务院和各级党委政府强农惠农政策的重要内容，补贴资金直接发放种粮农民，涉及农民群众切身利益，事关农村社会和谐稳定，政策性强、涉及面广，各镇（街道）要充分认识补贴政策的重要意义。要从讲政治、重民生、保稳定的高度，充分认清补贴资金发放工作的重要性、严肃性，明确工作职责，压实工作责任，上下联动、协同推进，不折不扣地执行好党和国家政策，确保补贴资金在2022年6月2前发放到种粮农民手中，并将发放情况于2022年6月5日前报县农业农村局和县财政局备案。
二、补贴资金来源
市级财政通过粮食风险基金专户下达我县2022年中央实际种粮农民一次性补贴资金（第二批）180.5166元和第一批结余资金130.47元。
三、补贴资金对象、依据、标准及发放方式
(一)补贴对象。一次性补贴资金发放对象为实际种粮农民，具体包括利用自有承包地种粮的农民，以及流转土地种粮的大户、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农业企业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对于开展粮食耕种收全程社会化服务的个人和组织，可根据服务双方合同(协议)约定，由地方结合实际确定补贴发放对象，原则上应补给承担农资价格上涨的生产者。对于流转土地种粮的个人，根据签订流转合同(协议)，确定补贴发放对象。
(二)补贴依据及补贴标准。补贴依据为2022年各镇(街道)核定实际种植的水稻、小麦、玉米和大豆、粮油作物等播种面积。补贴标准根据上级补助资金及各镇(街道)确定的面积，计算并确定亩均补贴标准。
(三)补贴发放方式。补贴资金采取惠农补贴“一卡通”方式，及时将补贴资金发放给实际种粮农民。
四、补贴发放流程
(一)数据采集。各镇(街道)要充分运用现代化信息技术手段，利用现有相关补贴发放基础数据、粮食作物保险承保数据、农民和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身份信息等数据，精准识别实际种粮农民，加强对补贴面积的核实。
(二)补贴公示。各镇(街道)、村（居委会）、组（社区）利用政务村务公开场所、互联网信息平台等，公开公示补贴项目、补贴对象、补贴面积，设立举报电话，接受群众咨询和监督，形成公示证明材料；公示结束后，对公示无异议的，各镇(街道)将补贴发放花名册、公示证明材料报县农业农村局审核、县财政局复核。
(三)资金分配。县农业农村局对各镇(街道)报送的补贴对象信息、补贴发放数据等进行审核，审核无误后，提交县财政复核，县农业农村局汇同县财政局依据汇总面积和到位资金确定全县补贴标准，下达各镇(街道)补贴资金计划。
(四)资金兑付。各镇(街道)按照上报补贴对象相关信息在“一卡通”系统进行录入工作，富民县财政局根据县农业部门录入到“云南省惠农补贴一卡通管理系统” 中的补贴面积，结合市级下达的资金情况确定补贴标准测算补贴金额，由县财政局将补贴资金按各镇（街道）在“云南省惠农补贴一卡通管理系统”中的应发数，分别划拨至各镇（街道）财政所在当地“农村信用社”开设的“财政直补资金”过渡账户，当地农村信用社通过系统自动将补贴资金发放到各农户的“一卡通”账户，并向补贴对象免费发送一次性补贴资金发放短信通知。
(五)实施步骤。县财政局及时将实际种粮农民一次性补贴拨付至各镇(街道)。各镇(街道)农业综合服务中心、财政所要加强沟通衔接，务必于2022年6月1日前将种植水稻、小麦、玉米和大豆、粮油作物等播种面积报县农业农村局审核，确保6月2日前将补贴资金发放到位，各镇(街道)将发放情况于2022年6月5日报县财政局和县农业农村局。相关材料报送农业农村局农业科，联系人：翟家胜，邮箱：1947832292@163.com。
五、保障措施
(一)加强组织领导。各镇(街道)要按照粮食安全党政同责的要求，细化责任措施，完善流程环节，倒排发放时间，确保对实际种粮农民一次性补贴政策有效落实，补贴资金准确、及时、安全、足额发放到位。
(二)强化资金监管。要加强实际种粮农民一次性补贴资金监管，坚持日常监管和重点抽查相结合，通过事前现场抽查审核、事中随机抽查、事后专项核查、大数据辅助核对等，强化补贴资金的审核和监管。掌握补贴资金发放情况，及时发现并纠正补贴发放中存在的问题。对骗取、套取、挤占、挪用或违规发放等行为，依法依规严肃处理。
(三)做好政策宣传。各镇(街道)要进一步强化向种粮农民一次性补贴政策宣传和解读，重点明确此次补贴为一次性补贴、补贴对象为实际种植水稻、小麦、玉米和大豆等粮油作物的生产者、补贴目的为应对农资价格上涨、稳定农民收入，要引导基层干部特别是乡村一级干部，准确把握补贴的政策目标和管理要求，有效调动农民种粮的积极性和主动性，贯彻落实好党中央、国务院和各级党委政府强农惠农政策。
六、其他注意事项
1.各镇(街道)要以村小组为单位进行张榜公布。公布的内容为：农户户主姓名、补贴面积、补贴标准、补贴金额。并对农户提出来的疑问认真核对、及时修改，做到不重、不漏。
2.对农补网农户信息要进行严格审核，杜绝农户身份证号码不合法，身份证重号及补贴登记存在空户的情况出现。各镇(街道)农业部门、财政部门要及时更新农补网信息，协助管理维护好惠民补贴“一卡通”相关信息。
3. 县农业农村局、县财政局要指导好各镇(街道)的业务操作，认真审核各镇(街道)的上报资料，及时上报我县的工作进展情况，确保在6月2日前完成全县的补贴兑现工作。
监督电话：0871-68811099(县财政局农业科)
0871-68811847(县农业农村局农业科)


附件：1.2022年实际种粮农民一次性补贴（第二批）面积汇总表
2.补贴资金分配汇总表(实际种粮农民一次性补贴2022年第二批)
3.实际种粮农民一次性补贴资金（第二批）兑付情况表




附件1

2022年实际种粮农民一次性补贴（第二批）面积汇总表

填报单位（盖章）：         填报时间：  年  月  日               单位：户、亩
	序号
	单位
	种植面积
	户数
	备注

	
	
	合计
	玉米
	水稻
	小麦
	薯类
	豆类
	杂粮
	
	

	1
	永定街道
	14084.22 
	12704.21
	449.05
	744.46
	186.5
	
	
	3745 
	

	2
	大营街道
	14335.67 
	11435.32 
	869.66 
	1776.59 
	53.00 
	201.10 
	14335.67 
	4591 
	

	3
	罗免镇
	28371.41 
	13920.63 
	487.87 
	1268.35 
	271.36 
	386.80 
	12036.40 
	3596 
	

	4
	赤鹫镇
	24348.41 
	17823.47 
	91.30 
	1990.73 
	161.40 
	3314.14 
	967.37 
	2514 
	

	5
	东村镇
	15756.87 
	15261.79 
	155.36 
	339.72 
	
	
	
	3437 
	

	6
	款庄镇
	29157.70 
	23851.16 
	671.18 
	3948.03 
	
	
	687.33 
	5415
	

	7
	散旦镇
	16474.23
	11957.17
	161.97
	2217.53
	20.04 
	46.26 
	2071.26 
	2593
	

	合计
	142528.51
	106953.75
	2886.39
	12285.41
	692.30
	3948.30
	15762.36
	25891
	



填报人：            审核人：             负责人签字：





附件2.

补贴资金分配汇总表(实际种粮农民
一次性补贴2022年第二批)

填报单位（盖章）：                   填报时间：  年   月   日      单位：户、亩、元
	单 位
	户数
	补贴面积
	补贴标准
	补贴金额

	永定街道
	3745
	14084.22
	12.66
	178306.87

	大营街道
	4591
	14335.67
	12.66
	181490.11

	罗免镇
	3596
	28371.41
	12.66
	359181.89

	赤鹫镇
	2514
	24348.41
	12.66
	308251.04

	东村镇
	3437
	15756.87
	12.66
	199482.42

	款庄镇
	5415
	29157.70
	12.66
	369136.93

	散旦镇
	2593
	16474.23
	12.66
	208564.12

	合计
	25891
	142528.51
	12.66
	1804413.38








附件3.

实际种粮农民一次性补贴资金兑付情况表

填报单位（盖章）：                填报时间：年 月 日
	
序号
	
镇（街道）
	实际种粮农民一次性补贴

	
	
	补贴金额
	补贴户数

	
	
	
应补总金额（元）
	己发放
	未发放金额（元）
	应补总户数（户）
	已发放
	未发放户数（户）

	
	
	
	金额（元）
	比例(%)
	
	
	户数（户）
	比例(%)
	

	1
	永定街道
	178306.87
	
	
	
	3745
	
	
	

	2
	大营街道
	181490.11
	
	
	
	4591
	
	
	

	3
	罗免镇
	359181.89
	
	
	
	3596
	
	
	

	4
	赤鹫镇
	308251.04
	
	
	
	2514
	
	
	

	5
	东村镇 
	199482.42
	
	
	
	3437
	
	
	

	6
	款庄镇
	369136.93
	
	
	
	5415
	
	
	

	7
	散旦镇
	208564.12
	
	
	
	2593
	
	
	

	合计
	1804413.38
	
	
	
	25891
	
	
	



填报人：             审核人：            负责人签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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